关于提交有关资料纳入统计系统
上报数据的通知

有关建筑业企业：
[bookmark: _GoBack]    为统全统准我区建筑业的统计数据，根据《统计法》第七条明确规定，辖区范围内的有资质建筑业企业须“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，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，不得迟报、拒报统计资料”，现决定将一批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（详见附件1）纳入统计库，进行建筑业统计报表的报送（具体报表填报培训安排另行通知）。
    请于10月20日前提交以下资料：
    1.基本单位情况表（见附件2）；
    2.建筑业总产值情况表（见附件3）；
    3.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    4.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    5.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
    6.建筑业资质证书复印件；
    7.企业2015年9月份的资产负债表。
    （注：以上资料均需提交纸质文件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）
    由于时间紧迫，各相关企业务必高度重视，准时提交资料。
    资料提交地点：桂城南新五路27号，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办公楼（南粮大厦）12楼社会投资和农业统计科（指示见附件4）
 
        附件1：2015年度有资质建筑业企业入库名单.xls
        附件2：基本单位情况表.doc
        附件3：建筑业总产值情况表.doc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   附件4：资料提交地点指示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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